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编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绿化树种指引》服务项目
二、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至2024年12月31日
三、采购预算：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为8万元。
四、服务内容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等文件要求，根据《广东省城市绿化适用树种名录》 ，结合横琴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植被生长发育规律，科学绿化，拟编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绿化适用树种指引》，指导横琴的城市绿化建设工作，采购人聘请中标人提供以下服务：
（一）编制指引文本：对合作区内的城市园林绿化管养范围内的各种植物的生长情况进行调查，分类并汇总整理合作区内的适用植物。研究并编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绿化适用树种指引》文本。
（二）专家评审：组织华南植物专家进行评审形成结果。
（三）修改完善形成定稿：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指引成果。
（四）工作成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绿化适用树种指引》电子版1份，纸质版6份。
五、项目人员配置要求
（一）中标人应选派1名具有风景园林设计专业高级或以上职称的工程师作为项目负责人，指导项目技术服务总体工作。
（二）中标人应选派4名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风景园林设计工程师驻场，配合采购人完成该项目相关工作。
六、工作进度
项目于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具体进度如下：
	序号
	成果内容
	提交方式及时间

	1
	初步方案
	合同签订后30天内提交

	2
	送审方案
	初步方案确认后10天内提交

	3
	正式成果
	送审方案评审确认后10天内提交


七、验收要求
中标人完成成果编制提交采购人后，采购人在10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验收，中标人若达不到验收标准（达到采购人要求），应对报告进行返工，包括但不限于修改、重新编制等，直至通过采购人验收。
八、付款方式
（1） 由采购人按下列程序在以下规定的时间内付款：
1、合同签订生效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凭中标人提供的等额发票支付合同价的30%作为预付款；
2、中标人提交最终成果并通过采购人验收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凭中标人提供的等额发票支付合同价70%。
(二）采购人凭中标人提供以下有效文件进行支付：
1、合同；
2、中标人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
3、中标通知书；
4、《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绿化适用树种指引》电子版1份，纸质版6份。
注：每次支付前中标人须提供等额发票，否则采购人可以顺延付款时间。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采购人在前款规定的付款时间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后即视为采购人已经按期支付。
9、 违约责任与赔偿损失
（一）中标人各阶段的方案（初步方案、送审方案）不符合本合同规定，达不到采购人的要求，采购人有权拒收并向中标人发出整改通知，中标人仍未能在限期内完成整改、通过验收的，视为中标人根本违约，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中标人须向采购人支付本合同总价5%的违约金，给采购人造成其他经济损失的，应当另行赔偿。
（二）中标人未能按本合同规定的时间进度完成调研或提交相应成果或工作成果的，从逾期之日起每日按本合同总价3‰的数额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逾期半个月以上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采购人经济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三）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收方案或工作成果，采购人向中标人偿付本合同总价的5%的违约金。采购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付款，则每日按本合同总价的3‰向中标人偿付违约金。
（四）其他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理。
10、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 采购人的权利和义务
1、 采购人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对中标人的服务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2、 采购人负责会同中标人做好相关规划细节，双方确认后中标人开始实施。
3、 采购人负责或委托第三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标准对中标人的规划服务成果进行检查，并提出合理意见。
4、 采购人应合同约定按时支付服务费用。
（2） 中标人的权利和义务
1、 按照合同要求，负责本合同约定的规划服务工作。
2、 在服务期间自觉接受采购人或采购人委托的第三方对中标人的服务工作的监督、管理。
3、 认真对待采购人发出的整改通知，及时按要求整改。
4、 中标人保证其出具的工作成果所涉及的所有工作报告，图表资料文件等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知识所有权。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义务，否则如采购人因此受到第三方索赔，中标人应承担采购人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及律师费等）。
5、 中标人有权按合同约定向采购人收取服务费用。
6、 [bookmark: _GoBack]在工作过程中，中标人及其工作人员对采购人提供的文件资料负有严格保密义务，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保密信息对外发布、披露或提供给任何第三方。本条款长期有效，不因本协议终止或解除而无效。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2024年8月22日
